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 2016 年 10 月 5 日，已有超过 2.52 亿中国民众在

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会理五老人被非法庭审 律师力陈无罪 检方语塞

【明慧网】2016 年 9 月 27 日下

午和 28 日上午，四川省凉山州会理

县法院分别对罗继平、董秀琼、马凌

仙、沈佳凤、郑琼五位女性法轮功学

员进行非法庭审。五位来自北京、成

都、西昌的律师为她们做有理有据的

无罪辩护。  

五位法轮功学员的年龄从六十

岁到七十岁，她们于 2016 年 1 月 30

日晚在云甸镇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

相资料时，遭人恶告，被云甸镇派出

所警察绑架，分别被非法关押在会理

县看守所，拘留所八个月。  

会理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收集五

位老人的材料，经检察院两次退回（4

月一次，6 月一次），国保为了达到

对老人们非法判刑的目的，不断拼凑

材料，将现场收到的材料数量翻了一

番，他们还把五位老人家床头、墙壁、

门上贴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常念大法好，天赐洪福保平安”的

小条幅、日历等撕下来拼凑成所谓的

“犯罪”材料。  

在 9 月 27 日、28 日的法庭上，

律师们指出，五位老人修炼法轮功

后，她们曾经身患的多种疾病不翼而

飞，她们按“真善忍”做人，提高了

自己道德品质。她们把修炼人身心健

康舒畅告诉给父老乡亲，让大家分享

修炼法轮功的好处；她们把被迫害十

七年，被抓、被关押、被毒打、被吊

铐、被判刑、被活摘器官……的真相

告诉乡亲，还公民的知情权。她们是

在实践《宪法》，维护《宪法》，不

但没有犯罪，而且还有功于国。  

律师有力驳斥了检方的污蔑  

律师们指出：只有握有公权力的

人，才有“破坏法律实施”的能力。

这五位六十至七十岁的老太太是一

般平民百姓，无权无势，怎么破坏的

了法律实施？而只有象周永康、徐才

厚、李东生、王立军等这些手握国家

重权的江泽民集团的人，才是“破坏

法律实施”的罪魁祸首。  

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公民有宗

教信仰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

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

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

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

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宪法第三十五条

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

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律师当庭宣读真相资料  

当公诉人污蔑五位老人散发的

资料的性质时，律师们要求呈上当天

收到的资料，其中有《真相》、《明

白》、《希望》、《天赐洪福》、《世

纪大审判》、《全国起诉江泽民》等。

律师们当庭读了里面的文章，如：《最

高检察院：起诉和举报是你的权利》、

《控告江泽民受宪法保护》、《用良

知帮助我们自己》、《三十万美金归

还韩国失主》、《找回“忠孝礼义”

的内涵》、《善良，生命的路标》、

《护士见证的奇迹》、《“植物人”

行走自如了》、《千金良方——德》

等。律师质问：“这些都是教人向善

从德的内容，难道是邪的吗？”公诉

人无言以对。  

律师还当庭读了法轮功学员马

凌仙的儿子给法官的信，信中诉说了

他从小就见证了他母亲的不幸。信中

这样诉说：“我的母亲因和父亲感情

不和，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

了。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因人生

的坎坷，工作的繁忙，落下了一身病。

工资低，又要负担我的生活和学习费

用，母亲生病了，不敢买好药治疗，

更不敢到医院诊治，只在药店买便宜

的药应付应付。母亲修炼法轮功了，

不知什么时候，母亲不再生病了，脸

色红润了，精力充沛了。后来我母亲

几次三番的遭抓，被关押，学校讲台

不准她再上了……最后一次，我母亲

被判刑了，送到成都龙泉驿监狱，母

亲的退休金也被教委取消了。当时，

我已经考入大学，因失去生活和学习

的必须费用，我不得不辍学，永远失

去完成我为之奋斗的大学学业，我不

得不为自己的基本生活奔波……” 

检方编造证据 当追究责任  

律师在陈述中还指出，为了达到

迫害的目的，国保大队警察不但将法

轮功学员家中贴的小条幅、日历等算

做证据，还编造黑材料：资料每本一

厘米厚，每人有一百多本，最少的都

是一百三十三本。律师当庭提出疑

问：“1.33 米高的资料，一个六十

多岁的老太太提得动吗？”公诉人哑

口无言。  

律师指出，根据《刑事诉讼法》

第四十四条（运用证据的忠实于事实

真相的原则）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

书、检察院起诉书、法院判决书，必

须忠实于事实真相。故意隐瞒事实真

相的，应当追究责任。  

最后，五位辩护律师认为：基于

法治，信仰自由，政教分离的立场，

五位老太太修炼法轮功没有社会危

害性，不构成犯罪。五位老人无罪，

应该释放。希望法院能依法办案，维

护《宪法》的尊严；惩恶扬善，公正

执法，让判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五位老太太也在法庭上陈述：修

炼法轮功是合法的，散发真相资料没

有犯法，更没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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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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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
人怪事，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
前从未有过，为何迫害后各种
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了
呢？（你是否想到文化大革命
中，国家主席一夜之间“铁证
如山”地变成“叛徒、内奸、
工贼”呢？） 

为什么中共毁掉一切法轮
功资料，严密封锁网络，而不
让人们自己去看看《转法轮》
一书自己做判断呢？（文革中
批判孔子时不也是全面灌输孔
子的思想如何害人、却不许人
们看到原文去自己分辨么？） 

中共最害怕法轮功学员用
传单、影碟、电视插播等方法
讲真相，不就是最怕谎言和暴
行被揭穿吗？ 

假如法轮功真的不好，为
何会有那么多人在高压下坚持
修炼？十几年来坚定如初。究
竟这些炼法轮功的人对法轮功
的认识是什么呢？为什么中共
丝毫不敢让人们亲耳听一句他
们的声音呢？◇ 

致公检法人员：不要做江泽民的替罪羊 
【明慧网】《公务员法》第 9 章

第 54 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

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

应的责任。” 

2013年 8月 13日中央政法委出

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

（中政委[2013]27 号），明确规定

“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

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对法官、

检察官、人民警察的违法办案行为，

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追究责任。”这

明确的告诉公检法司人员，将来进行

的清算不是只对高层的清算，而且还

包括最基层的具体工作人员在内的

所有人员都在清算范围之内，任何人

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终身负责。 

2014 年 10 月 23 日，十八届四

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追责

制”。这是为追究江泽民罪恶而为他

量身定做的，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诬蔑

和制定的灭绝政策明显是违宪违法

的，执行这一政策的人也是知法犯

法、执法犯法，必将受到终身追究。 

2015 年 3 月 18 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

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

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第

一条，法院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

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

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不得执

行任何组织、个人违反法定职责或者

法定程序、有碍司法公正的要求。第

九条，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

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610”操控各级政府部门

（尤其是公检法司部门）迫害法轮功

的行为，就是典型的严重妨碍司法公

正，如果不依法断案，就要追究其刑

事责任。 

2016 年 3 月 1 日新修订的《公

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

规定》，明确指出，对警察等的违法

办案行为，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追究

责任，并且终身追究执法过错责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安机关人民

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中，取

消了旧条款中的“因执行上级命令而

犯错可不追究警察责任”的免责条

款，撤销了警察职务犯罪的保护伞。

也就是说，中共警察在大规模迫害信

仰团体法轮功中的种种非法行为将

会被终身追究。 

江泽民集团 1999 年迫害法轮功

时，叫嚣“3 个月消灭法轮功”，十

七年过去了，法轮功弘传世界一百多

个国家和地区，而江泽民集团却面临

全世界的控告和追剿。中共体制内觉

醒的官员和警察，不再参与迫害，而

是保护法轮功学员，江泽民对法轮功

的迫害政策已众叛亲离，穷途末路。

那些还在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

的人，是否应该为自己的安危前途，

看清当前时局之真实走向，规避执法

行政操作中的风险。人们常说：“君

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如何选择未来

之路，劝君三思而后行！◇ 

 

【明慧网】对于中国人来说，谁

都不愿意跟江泽民有关联，特别是现

在那些当官的，想方设法地与江泽民

切割，因为他们已看到，那些落马

的、自杀的和被自杀的官员们，都是

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成员。作为百

姓，更不想自己与臭名远扬的江泽民

有什么瓜葛。 
但是，只要你是中共的成员（曾

经加入党、团、少先队的人），你就

与中共有关，就与其前党魁江泽民有

关；只要你相信了江泽民的谎言诬蔑

法轮功，你就与江泽民有关；只要你

参与了迫害法轮功，你更与江泽民有

关。 
为什么？因为江泽民迫害法轮

功，就是利用中共邪党体系，控制国

家机器，从而导致难以计数的法轮功

学员被迫害致死。 
杀人得偿命，这是天理。那么所

有的中共成员也就成了中共还债的

筹码了。中共与江泽民早已不可分割

了，它们即将在天灭中共时一同灰飞

烟灭。 
愿大家都能脱离中共（退出中共

的党、团、少先队组织——简称“三

退”），了解法轮功真相，拥有美好

的未来。◇ 

你与江泽民有关吗？


